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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能发〔2019〕23号 

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 

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有效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，对各专业的毕业要求

进行多维度的评价，检验和判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准，

分析学生各项能力的长处和短板，为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依

据。特制定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价对象 

第二条 毕业要求达成度每年评价一次，评价对象是能源与动力

工程专业当年取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生。对照12条毕业要求，逐项进行

评价，考察其毕业要求达成度。 

第三章 评价组织及职责 

第三条 由学院成立评价工作组，工作组由教学副院长直接领导，

系主任牵头成立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，实施和完成每

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评价工作。工作小组主要由系主任、

各课程负责人、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、用人单位以及行业专家等

构成。学院教务办和学工委负责协调与配合评价工作的开展。 

第四条 系主任全面负责本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组

织，开展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；各课程负责人负责提供毕业

要求达成度评价所需的课程目标达成度等基础数据；辅导员和教务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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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系主任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评价工作，主要职责是收集、登记、

整理、转送、保管各类学生学业成绩资料和评价反馈材料等；系主任

同专业骨干教师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度反馈信息的分析总结工作，依据

各类数据分析和调研的结果，分析学生各项能力的长处和短板，研讨

并形成专业持续改进方案。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

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工作职责如表1所示。 

表1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的工作职责 

序号 评价活动 相关责任人/机构 

1 统筹协调评价工作。 教学副院长、系主任 

2 制定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

标准与具体评价方法。 

系主任、各课程负责人、

专业骨干教师 

3 组织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

价工作，实施毕业要求达成度

评估、收集并整理反馈信息。 

教学副院长、学工委副书

记、系主任、各课程负责

人、专业骨干教师、教务

员及辅导员 

4 毕业要求达成度数据分析、研

讨并形成专业持续改进方案。 

系主任、专业骨干教师 

第四章 评价周期 

第五条 对每一届毕业生均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定性定量

评价工作，评价时间为每年6-8月。同时，每四年对当年应届毕业生

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度的综合评价工作，用于对课程体系修订的持续改

进。 

第五章 评价方法 

第六条 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采用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

合，内部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法。包括基于课程目标达成度定量评

价法以及基于本专业毕业生问卷调查和用人单位调研的定性评价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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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： 

结合课程的教学大纲、教学要求及目标，依据某课程对某二级指

标点的达成评价值（Wi），以及某课程对某二级指标点的权重（𝑘𝑖），

根据式（1），计算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对某二级指标点的达成情况

评价值（G）： 

𝐺 =
∑ 𝑊𝑖
𝑛
𝑖=1 𝑘𝑖

∑ 𝑘𝑖
𝑛
𝑖=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 

当评价某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值时，取该毕业要求对应的所

有二级指标点的最小值作为该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值。 

（二） 调查问卷分析： 

对本专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问卷调查，调

查问卷涉及12条毕业要求的每一个指标点，每个指标点达成情况分为

五档（1至5分，5表示完全达成）。筛选有效问卷，统计毕业要求达成

问题回答结果，计算获得各类问卷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（式2—

式4）。 

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分值 =
∑分值×相应人数

∑人数
           (2) 

指标点达成度分值 =
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分值

5分
       (3) 

毕业要求达成度分值 =
∑指标点达成度分值

该毕业要求下指标点个数
       (4) 

通过问卷调查可以了解毕业生对毕业要求各项能力重要性的认

同度及毕业生在这些能力上的表现和达成情况，是对定量评价的重要

补充和支撑。 

（三）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： 

将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支撑课程的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值相加求

和，得到相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结果，取各指标点达成

评价值的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值。 

在此基础上，将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值、毕业生评价值以及用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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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评价值分别赋权重，根据式5计算得到某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

值。 

𝑇 = 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值 × 0.9 +毕业生评价值× 0.1         (5) 

（四） 评价标准 

依据北京科技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和本专业定位情况，毕业要求达

成度的最小值建议以不低于0.65作为合格标准。专业应对毕业要求达

成度总体评价值进行分析，以便形成合理的专业持续改进方案。 

第六章 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反馈 

第七条 在认真分析和总结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总体评价结果

的基础上，形成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》。该分

析报告应针对每一条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，并针

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的意见和建议。  

第七章 评价结果的利用 

第八条 结合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对各相关课程提出整改意见，

并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修订提出建议，对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进

行持续改进。 

 

 

 

 

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2019年12月26日 


